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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我司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等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保护员工安全和公司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及国家相关检验规程、技术规范，结合我司特种设备管理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2. 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内使用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含行车、电

动葫芦、汽车吊、门机、龙门吊）、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安全管理与使用。

3. 权责

3.1 行政部工业安全课为公司特种设备监督管理机构，其权责如下：

3.1.1 负责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特种设备的法规、检验规程、安全技术规范与本公司的管理规定。

3.1.2 负责特种设备的建档、使用登记，改用或报废特种设备的转档、注销手续。

3.1.3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厂级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报检作业流程的制修订。

3.1.4 负责组织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的制修订和演练。

3.1.5 负责编制全厂特种设备年度检验预算，汇总年度检验计划，并组织落实实施。

3.1.6 审核特种设备施工单位的资质材料，参与特种设备相关合同的招标、检验和施工质量验收

3.1.7 监督检查各使用部门特种设备和安全装置的使用、维护及日常管理工作。

3.2 各使用部门为特种设备的实际使用者和日常管理者，其权责如下：

3.2.1 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特种设备的日常管理、档案建立、安全检查、隐患整改等工作。

3.2.2 制修订本部门的特种设备的使用与管理规定、作业指导书和应急预案。

3.2.3 负责公司、本部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的贯彻落实。

3.2.4 各使用部门最高主管、车间最高主管为本部门、车间特种设备安全第一负责人。

3.2.5 保障特种设备检验所需的条件（时间、温度、压力、通风等）。

3.3 工务部门为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辅助部门，其权责如下：

3.3.1 组织、落实特种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监督维保单位的维保工作。

3.3.2 保障特种设备检验所需要人力、物力需求，做好现场辅助工作，确保检验工作顺利开展。

3.3.3 组织、落实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定期检验中问题点的整改。

3.4 其它部门职责

3.4.1 采购部门负责特种设备有关招标、合同签订、违约扣款等工作。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文件编号文件编号 YPHSS-REG-02YPHSS-REG-0288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20120166-0-011-01-01

版版 本本 66.0.0

页页 次次 33//88

标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

3.4.2 财务、会计部门负责特种设备有关费用的及时付款和转帐等工作。

3.4.3 人事部门负责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资格的培训、取证、换证工作。

4. 注册登记管理

4.1 特种设备注册登记由工安处具体负责，各使用部门、机械和仪电部门应按 4.2—4.5 条的要求

提交所需要的资料。

4.2 锅炉注册登记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4.2.1 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4.2.2 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制造、安装过程监督检验证明；

4.2.3 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

4.2.4 锅炉压力容器安装质量证明书；

4.2.5 锅炉水处理方法及水质指标；

4.2.6 锅炉压力容器使用安全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

4.3 压力容器注册登记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4.3.1 《压力容器注册登记表》（一式两份）；

4.3.2 产品合格证、产品质量证明书；

4.3.3 压力容器安装竣工资料（含竣工图纸、安装质量证明书）

4.3.4 压力容器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书；

4.3.5 进口压力容器应有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

4.3.6 高压容器、第三类中压反应容器和贮存容器应有强度计算书；

4.3.7 已使用的压力容器应提供最近一次有效的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告。

4.4 压力管道办注册登记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4.4.1 压力管道使用登记申请书（一式两份）；

4.4.2 压力管道使用注册登记汇总表（重要压力管道使用注册登记表）；

4.4.3 压力管道安装质量证明书；

4.4.4 压力管道安装竣工资料（含单线图）；

4.4.5 《压力管道安装质量监督检验报告》或《在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报告》；

4.4.6 压力管道使用安全管理制度，事故预防方案，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名单。

4.5 电梯、叉车和起重机械注册登记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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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单位营业执照和代码证（复印件）；

4.5.2 《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每台 3 份）；

4.5.3 检验机构的合格检验报告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4.5.4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书；

4.5.5 施工单位自检报告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书》；

4.5.6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4.5.7 与电梯维修保养单位签订的维保合同；

4.5.8 维修保养单位的营业执照和《特种设备维修保养资格证》；

4.5.9 验收检验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报告。

5. 使用和维保管理

5.1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必须经过培训，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后，方可从事特种作业。

5.2 特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工安处和本部门主管报

告。

5.3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必须按照规定的温度、压力运行，禁止超温、超压和超负荷运行。

5.4 未经定期检验或定期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5.5 使用部门应当对在用的特种设备的使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问题的，应当立即处理；

情况紧急的，要暂停特种设备的使用，对其进行全面检查，事故隐患消除后，方可继续使用。

5.6 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要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确保灵敏可靠，并做好记录。

5.7 锅炉应该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水（介）质处理，并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

水（介）质处理定期检验。

5.8 锅炉清洗，应当聘请具有锅炉清洗资质的单位进行，并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

5.9 气瓶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专人负责。气瓶应安装防倾倒装置，避免倾倒、碰撞、烘烤和曝晒，

受射线辐照易发生化学反应介质的压力气瓶应远离放射源或采取屏蔽措施。

5.10 不得对压力气瓶进行焊接或改造；不得更改气瓶的钢印或颜色标记；不得使用已报废的气瓶；

气瓶内的残液不能自行处理；气瓶内的介质不能向其它容器充装。

5.11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使用年限，或

经检验检测机构判定为报废级的，使用部门应书面告知道行政部工业安全课，由行政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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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课办理相关手续。

5.12 电梯、起重机械的日常维修保养必须由取得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资质的单位或制造单位进

行应当至少每 15 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5.1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种设备使用部门要书面报告工安处：

5.13.1 本部门由新增特种设备或原有特种设备数量发生变化的；

5.13.2 特护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和维修价值，决定报废的；

5.13.3 特种设备暂停使用或恢复使用的；

5.13.4 特种设备被拆除、安装位置发生变化的；

5.13.5 特种设备需要维修改造，设计参数、工艺参数发生变化的；

5.13.6 特种设备转让，产权发生转移的；

5.13.7 需要办理注册登记、申办使用证的。

6. 档案管理

6.1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的内容有：

6.1.1 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证明书、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安装告知资料、竣工验

收资料；

6.1.2 安装验收监督检验报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报告、定期检验报告；

6.1.3 日常巡检和使用状况记录、维修改造资料和定期检验问题点整改资料；

6.1.4 安全附件维护保养记录、定期检验报告、故障处理记录；

6.1.5 特种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处理记录。

6.2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分为一级档案和二级档案,其中一级档案由行政部工业安全课负责建立

和保管，二级档案由使用部门负责建立和保管。

6.2.1 特种设备一级档案包含：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证明书、安装告知资料、竣工验收

资料、安装验收监督检验报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报告、定期检验报告、安全附件定期检验

报告。

6.2.2 特种设备二级档案包含：特种设备使用维护保养说明、巡检记录、维修改造资料、日常使用

状况记录；安全附件维护保养记录、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定期检验问题点整改资料。

6.3 各使用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本部门特种设备二级档案的建立和维护。

7. 定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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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行政部工业安全课每年 9 月 30 日前，将来年全厂到期需要检验特种设备明细表发给各使用部

门，各使用部门编制下一年度特种设备检验计划表，经部级最高主管审核后于 10 月 30 日前

报行政部工业安全课。

7.2 行政部工业安全课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公司年度特种设备检验计划编制，呈送总经理审核批

准。

7.3 公司年度特种设备检验计划经总经理审核批准后，由行政部工业安全课组织落实特种设备检

验工作，因生产停修时间等变化可能影响特种设备检验计划实施的，特种设备使用部门要及

时告知行政部工业安全课。

7.4 特种设备使用部门、工务部门要全力支持和配合工安处的特种设备检验工作。

7.5 锅炉定期检验包括外部检验、内部检验和水压试验三种，检验周期分别为 1 年、2 年和 6 年；

只有当内部检验、外部检验和水压试验均在合格有效期内，锅炉才能投入运行。

7.6 锅炉除正常的定期检验外，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进行外部检验：

7.6.1 移装锅炉开始投运时；

7.6.2 锅炉停止运行一年以上恢复运行时；

7.6.3 锅炉的燃烧方式和安全自控系统有改动后。

7.7 锅炉除正常的定期检验外，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进行内部检验：

7.7.1 新安装的锅炉在运行一年后；

7.7.2 移装锅炉投运前；

7.7.3 锅炉停止运行一年以上恢复运行前；

7.7.4 受压元件经重大修理或改造后及重新运行一年后；

7.7.5 根据上次内部检验结果和锅炉运行情况，对设备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

7.7.6 根据外部检验结果和锅炉运行情况，对设备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

7.8 锅炉除正常的定期检验外，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还应进行水压检验：

7.8.1 移装锅炉投用前；

7.8.2 受压元件经重大修理或改造后。

7.9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周期为：安全状况等级为 1、2 级的，每 6 年一次；安全状况等级为 3 级的，

3~6 年一次；安全状况等级为 4 级的，其检验周期由检验机构确定。

7.10 气瓶的检验周期为：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每 2 年检验一次；盛装一般气体的气瓶，每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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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一次；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每 5 年检验一次；液化石油气钢瓶，每四年检验一次。

7.11 压力管道的检验周期为：安全状况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 6 年；安全状

况等级为 3 级的在用工业管道，其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 3 年。

7.12 电梯、叉车、起重机械、安全阀、压力表的检验周期分别为 1 年、1 年、2 年、1 年和 6 个月。

8. 培训教育

8.1 特种作业人员职前培训教育由人事部门组织，工安处负责员工的一级安全培训和教育。

8.2 特种作业人员的二、三级安全培训教育由各部所在车间和班组负责。

8.3 行政部工业安全课对各部门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确保特种作业人员具

备相应岗位作业所必需的安全知识和工艺知识。

9. 事故调查

9.1 特种设备事故，是指因特种设备的不安全状态或者相关人员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特种设备严重损坏或者中断运行等突发事件。

9.2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后，各使用部门要在第一时间报告工安处，并保护好事故现场。

9.3 行政部工业安全课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及时向事故发生地县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

门报告。

10. 应急管理

10.1 行政部工业安全课制定公司级的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开展演练和修订，各特

种设备使用部门及相关部门要配合行政部工业安全课的工作。

10.2 特种设备使用部门，根据公司的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结合本部门特种设备的实际情况，

制定本部门的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经本部门最高主管核准、报行政部工业安全课备案后

实施。

10.3 特种设备使用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并将演练情况在演练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报告工安处，以便行政部工业安全课检查和指导。

11. 罚则

11.1 我司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疏忽大意、不负责任和无证上岗操作而引发的特种设备事故，将根

据我司《职业健康安全事件管理办法》、《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奖惩考核管理办法》进行责任追

究，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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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

11.2 包商违反 5.2 条，处罚单位 2000 元/次，违反 5.1、5.4、5.5、5.6 任一条规定，处罚单位 10000

元/次，违反 5.9、5.10、5.11 任一条规定，处罚单位 4000 元/次，违反起重机械（行车、电动

葫芦、汽车吊、门机、龙门吊等）、叉车等特种设备操作规程，罚款人民币 5000 元/次，因此

引发特种设备事故，根据我司《职业健康安全事件管理办法》、《包商安全管理办法》进行责

任追究，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12. 参考文件：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12.2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12.3 《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

12.4 《在用压力容器检验规程》

12.5 《锅炉定期检验规则》

12.6 《压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

13. 附则

13.1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13.2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行政部工业安全课。


